亞洲大學職員在職進修作業流程
壹、作業單位：人事室
貳、作業目的：提昇職員專業智能、培育優秀人才、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
參、作業依據：本校職員在職進修辦法
肆、作業時間：進修學年度前一學期（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）

伍、注意事項：
一、在職進修係指修讀學位、學分、參加短期訓練課程十五日內及各種研討會。
二、申請公假及公餘時間進修學位、學分之課程者：
（一）條件：除單位主管同意，校長核准外，申請修讀學位、學分之課程者，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，最近三年考績均列甲等。
（二）修業年限：
1. 博士：以三年為原則，申請延長，最多以二年為限

2. 碩士：以二年為原則，申請延長至多一年

（三）上課時間：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。
（四）人數：每學年之人數，不得超過全校職員總人數十分之一為限

（五）申請時間：進修當學期前六個月提出申請

（六）義務：應繼續以原職在校服務，不得據以要求調整職務，其服務年限至少進修期間二倍。
三、申請公假或公餘時間參加短期訓練課程（十五日內）、各種研討會者，得依需要隨時申請，經服務單位主管同意簽陳　校長核准
柒、作業流程：
	時程
	流　　程

	1、 申請公假及公餘時間進修學位、學分之課程者，進修當學期前六個月提出申請。
2、 申請公假或公餘時間參加短期訓練課程、各種研討會者，隨時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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